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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开建议字〔2026〕9 号

对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七次会议第 019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孙鹏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“关于推动清河县羊绒产业废料资源化利用建

设绿色循环经济”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们对您提出的建议高度重视，进行了专题学习与讨论。您

指出的羊绒产业废料处理中存在的环境压力、资源浪费及产业升

级瓶颈等问题，客观反映了当前我县羊绒产业发展中需要关注的

重要环节。同时，您提出的建设“羊绒废料资源化利用中心”、

构建产业协同机制、加强社会宣传等建议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

前瞻性，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

目前，开发区对这一领域尚处于学习了解阶段，尚未形成具



体的建设计划或试点安排。我们正在积极关注羊绒废料资源化利

用的相关技术路径、行业案例及政策动向，并计划在适当时候组

织人员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，进一步加深对废料分梳、开松、能

源化利用等技术的理解与评估。

下一步，开发区将结合您的建议，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与县发

改、生态环境等部门的沟通，密切跟踪循环经济领域的政策和技

术进展。同时，我们也会将羊绒废料资源化利用作为一项长期研

究课题，待条件成熟时再统筹考虑具体推进措施。

再次感谢您对开发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您继续提出宝

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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